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114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適性轉科(學程)辦法
114年12月10日適性轉科(學程)委員會修正通過
一、依據：
教育部民國104年01月26日修正公告之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」第12條、第13條規定辦理。
二、招生科別及名額：
普通科、高職部、實用技能學程依實際缺額為主，以不超過核定班級人數為原則。
三、轉科之資格及條件：
(一)凡就讀本校之一、二年級學生因學習適應（性向、興趣）問題者，得報名申請。
(二)本校辦理轉科(學程)以一、二年級下學期為限。
(三)各科轉普通科者，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、二次段考國、英、數三科總成績平均分數須達80分(含)以上。
(四)各科轉專業業群科者，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、二次段考國、英、數三科總成績平均分數須達60分(含)以上。
(五)國英數三科平均分數未達標準者，將參酌在校德行評量成績，無記過以上記錄者，普通科優先轉專業群科、專業群科轉普通科次之。
四、申請程序：
(一)報名時間：114年12月11日(星期四)上午8時起至114年12月17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止。
(二)報名地點：教務處。
(三)應繳文件：
學生申請適性轉科(學程)時，應填具經家長(監護人)同意簽名之申請書(附件一)，並向學校檢附下列文件辦理。
1. 經導師及輔導教師簽名之適性輔導紀錄，其內容包括生活、學習及生涯等輔導。
2. 成績單（含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一、二次段考）。
3. 缺曠課明細及獎懲紀錄表。
五、審查程序與錄取方式：
(一)學生報名人數超過科缺(學程)額者，依本辦法所訂比序方式，進行比序。
(二)超額比序項目方式：依序採計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、二次段考國、英、數三科總成績平均分數(小數點後2位)高低；如有同分，再依序比「第2次段考三科平均分數」；若再同分，再依序比「第1次段考三科平均分數」；若再同分時，再依序比國文、數學、英語各單科總合成績，作為適性轉科(學程)之依據。
(三)本校依本辦法所訂比序方式，分別進行書面審查。審查結果通過者，由本校公告錄取名單，並將審查結果（包括不通過者）通知學生。
六、申請復查：
學生對審查結果有異議者，應自收受通知之日起三日內，向教務處申請復查，復查結果，亦由教務處轉知學生。
七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凡經錄取後，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到手續，已報到之學生不得申請轉回原科(學程)。
(二)錄取學生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及學分，經審查符合課程要求，得列抵免修學分其審查及學分抵免規定，依本校轉科學生學分抵免施行要點及重補修處理施行要點辦理。
(三)實用技能學程強調技能為主，為就業導向之班級。
八、本辦法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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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申請表批示後，轉科生拿到繳費單後請至總務處出納組換取繳費單。


※ 請附上家長同意書，手續完成後，不得再轉回原科別。

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114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轉科(學程)家長同意書
班級：	座號：	姓名：
玆因	原因，茲同意敝子女申請轉科(學程)，並遵守相關轉科(學程)規定，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再轉回原科別組(學程)。

此致
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家長姓名：	（簽章）
家長連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114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轉科(學程)家長同意書
班級：	座號：	姓名：
玆因	原因，茲同意敝子女申請轉科(學程)，並遵守相關轉科(學程)規定，於手續完成後，不得再轉回原科(學程)。

此致
新興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新興高級中等學校
家長姓名：	（簽章）
家長連絡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